附件3

麻阳苗族自治县2022年定点创业培训机构评审表

培训机构：                                                                                     

	
	标准

分值
	评审内容
	评审方法及说明
	评审
得分
	备注

	评  审  项  目
	一、学校

资质
	20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取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办学许可证（20分）
	查看法人代码及办学许可证
	
	

	
	二、管理人员及师资力量
	30
	（1）配有专职校长，至少有3名以上持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或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颁发的相应培训课程的创业培训师资培训合格证书、并提供聘用协议的全职或兼职教师；（10分）

（2）有2名以上的专职管理人员负责创业培训及后续服务的组织工作。（10分）

（3）具有3名以上全职或兼职的创业服务专家（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聘请的创业创新导师团成员。（10分）
	（1）查看文件，校董事会决定；

（2）查看教职工花名册；

（3）创业培训（ＳＩＹＢ）、网络创业、创业模拟实训等合格证书；

（4）管理人员资格证书。
	
	

	
	三、教学

场地及教学设施
	40
	（1）有2间每间不少于50平方的创业培训理论教学教室，配备电脑、投影仪、可移动课桌椅、黑板等教学设备；并提供教师休息室、档案室、工作人员办公室等；开展网络创业培训和创业模拟实训的机构还需有一间不小于100平米的创业培训实操教学教室，配备30台及以上电脑，配有不低于100兆独享宽带，使用省厅确定的教学辅助平台。（30分）
（2）已安装远程移动视频监控系统，并可实现培训过程实时监控和摄像记录（10分）；
	（1）查看房产证明或租赁合同（租赁期1年以上）；

（2）实地查看。
	
	

	
	五、规章制度
	10
	（1）有健全的办学章程与发展规划。（4分）

（2）有健全的教学管理制度、教师管理制度、学员管理制度、财务及安全管理等制度，近年来未发生社会不良影响事件。（6分）
	实地查看资料。
	
	

	总  分
	
	100
	
	
	
	


